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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14/2021_2022__E6_B9_96_E

5_8D_9707_E4_B8_c67_214906.htm 湖 南 省 人 事 厅 湖 南 省 建

设 厅 湘人函[2007]9号 关于做好我省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 

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人事局、建设局

，省直及中央在长各单位人事（职改）部门： 为做好我

省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工作，根据全

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做好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

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注

建[2007]1号）精神，现就有关考务工作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

全国2007年度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时间为2007年5

月12至15日，各科目考试时间和具体考务工作安排详见附件1

。 自2007年起，凡报考一级注册建筑师第一科《设计前期与

场地设计》的考生，只能报考第一科全考，其专业代码为

“01”。取消了“02”专业（报考第一科上半部分）和“03

”专业（报考第一科下半部分），其余考试级别、专业及科

目代码与去年相同。 二、各地报考资格审查部门要严格按照

报考条件，对首次报考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的人员

进行资格审查。具体报考条件如下： （一）一级注册建筑师

报考条件 1、专业、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①本文附件2所列学

位或学历毕业人员按该表要求执行； ②不具备附件2所规定

学历的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

一： a.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

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

项。 b.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



计中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

筑项目不少于一项。 说明：“民用建筑设计”、“其它类型

建筑设计”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、建设部《关于发布

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[1992]价费字375号

）及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（1992年修订本）》中的工程等级

划分。 2、职业实践要求 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

，申请报考人员应完成不少于700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。报

考人员应向考试资格审查部门提供本人的《一级注册建筑师

职业实践登记手册》，以供审查。 （二）二级注册建筑师报

考条件 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1、专业、学历

及工作时间按本文附件3要求执行； 2、具有助理建筑师、助

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，并从事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

年（含3年）以上人员，可以申报考试； 3、不具备附件2所规

定的学历人员应从事工程设计工作满13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

之一： ①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民用建筑设计

四级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

一项。 ②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，完成其它类型建筑

设计小型及以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，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

一项。 三、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成绩五年滚动有效，即

每个考试科目的成绩有效期为五年（次）。二级注册建筑师

资格考试成绩两年（次）滚动有效，即每个考试科目的成绩

有效期为两年（次）。 四、全省报名工作截止日期为2007年3

月22日。各市（州）的具体报名时间和地点，由各地人事考

试部门自行确定。凡经审查符合报考条件的，以省直、中央

在长单位和市、州为单位统一于3月20日至21日8：30-16：30

到省人事考试中心（地点：军凯宾馆前栋三楼）报名。各市



、州及省直、中央在长各单位须在3月16日前将有关申报材料

送省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审查汇总。今年考试报名程序及

要求与去年相同，续考人员必须准确填写档案号。《资格考

试登记表》详见附件4-5，其它报名所需表格与去年相同。 为

督促报考人员做好考前准备工作，各地在组织报名时，务必

将《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生注意事

项》（附件6）印发给每一位报考人员，同时也要作为一项重

要内容进行考前培训。 五、根据湘价费[2004]281号文件规定

，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务费按以下标准收取

：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知识题（选择题）考试每科105元（含

上缴建设部每科60元）；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作图题考试每

科165元（含上缴建设部120元）。 另外，根据湘价函[2004]4

号，每人每科收取报名费15元（报名时，由省建设行政主管

部门收取）。 我省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

试考务工作由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组织实施，考前培训工作

由省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（联系电话：07312245096）负责

组织实施。望各地人事部门与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加强管理，

密切配合，及时协调，严肃考风考纪，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

行。 附件：1、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工

作计划 2、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专业、学历

及工作时间要求 3、2007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专

业、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4、2007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

格考试登记表 5、2007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登记

表 6、2007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考生注意事项 

二○○七年二月九日 附件1： 2007 年度全国一、二级注册建

筑师资格考试工作计划 2007年3月22前各地组织报名及资格审



查3月20日至21日省直一、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3

月27日前各地上报报名信息数据3月31日前上报试卷预订单5

月8日至11日省人事考试中心核发《准考证》考 试一 级5月12

日8:00-11:30 建筑设计13:00-15:30 建筑经济、施工与设计业务

管理16:00-18:00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5月13日※8:00-11:30 场地

设计(作图题)13:30-17:30 建筑结构5月14日8:00-10:30 建筑材料

与构造※12:30-18:30 建筑方案设计(作图题)5月15日8:00-10:30 

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※12:30-17:30 建筑技术设计(作图题)二

级5月12日※8:00-11:30 建筑构造与详图(作图题)13:30-16:30 法

律、法规、经济与施工5月13日8:00-11:30 建筑结构与设备

※12:30-18:30 场地与建筑设计（作图题）6月8日前上报一级

注册建筑师阅卷信息6月底前上报二级注册建筑师阅卷信息7

月底按照人事部计划,公布考试成绩注:带“※”的5个作图题

科目的考生于考试前30分钟进入考场作准备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